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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人民政府高唐街道办事处

关于调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办公室（中心、大队），街道直属各单位，各居委：

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经办事处同意，决定成立高唐街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如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因工作调动或职务调整，由承担相应职责的人员负责相应工作，不再另行行文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魏  珉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刘  芳  党工委副书记

王昌俭  办事处副主任

谭显峰  办事处副主任

黄嘉成 办事处副主任

李美桂  统战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梁昌柱  办事处副主任

胡昌辉  政法委员、武装部长

成  员：尚  勇  应急办主任

曾  敏  党政办主任

陈保英  财政办主任

 熊  越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史文华  平安建设办主任

张小娟  民政和社区事务办主任

石泽楚  规划建设环保办公室主任

唐康斌  经发办主任

孙  韬  文化服务中心主任

刘淮引  派出所所长

游  倩  司法所所长

李来金  教育督导中心主任

肖尊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徐登国  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各社区主要负责人

二、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作为街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统一领导指挥协调机构，负责研究部署、指导协调街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分析街道安全生产形势，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各相关办公室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三、工作机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尚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特此通知
巫山县高唐街道办事处

2023年2月9日　　　　
　抄送：县安委会。

　巫山县高唐街道党政办                  2023年2月9日印发　

　— 4 —

— 3 —　


